
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就动议议案「政府帐目委员会有关『香港２００９东亚

运动会』的报告」的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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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七月十四日）在立法会就黄宜弘议员动

议「政府帐目委员会有关『香港２００９东亚运动会』的报告」议案的总结发言

全文： 

 

主席： 

 

  我感谢多位议员就政府帐目委员会有关２００９东亚运的报告发表意见。 

 

  东亚运是香港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综合运动会，在筹备和举行期间，所有参

与人员众志一心，对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不断改进、不断完善，最终举办了一届

成功的东亚运，香港运动员更取得历来最好的成绩，为香港体育发展写下亮丽的

一页。这也是刚才多位议员所肯定的。 

 

  我们与帐委会是一致的，都深信香港申办国际大型活动的时候，应拟出尽可

能准确的收支预算。当然议员亦讲到，国际大型活动由申办到举行，时间跨度很

大，变量亦多。我明白市民和议员关注申办时的预算是否准确，这关注是合理的。

几位议员都提到明年的伦敦奥运会，以此为例。根据报道，伦敦２０１２奥运会

现在的开支预算已是２００３年提出申办时的４倍，由２３亿英镑增加至９３亿

英镑。 

 

  伦敦２０１２年奥运并不算追求奢华，但折成港币，开支预算已经超过１千

亿元。英国政府因财政和经济原因，最近全面减支、裁员，但对筹备奥运的追加

预算不变。东亚运规模当然不能相比，政府在２００６年１月遵循既定程序和原

则向财委会申请拨款，是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估计２００９年东亚运的整体营

运开支为２亿４千万元，当中公帑承担不多于１亿２千３百万元。至四年后举办

完结，最终结算达致收支平衡，并有余款交还政府，正如帐委会主席黄宜弘议员

在开始时候说，库房仅支付约１亿１千万元。以这样的资源，办了一届无愧于香

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称号的东亚运，的确很不容易，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我们

讨论东亚运一切帐目事宜，都离不开这样的事实背景。 

 

  如何让市民建立信心，知道申办大型活动不会成为财政上的「无底深潭」？

我认为要靠信守申请拨款时的承诺，审慎理财，并且努力联合各方面的力量，群

策群力，尽量使全社会投入参与。东亚运的最终营运开支是２亿９千多万元，高

于四年前的预算百分之二十一，而公帑方面的承担一直严格控制在财委会批准的

数额之内，并没有需要追加预算。事实上，立法会财委会委员曾要求尽量开源节



流，避免向财委会再寻求额外拨款。我们举办东亚运时多增的承担，全透过工作

团队的努力和其它途径如捐款和赞助。所谓乱花公帑的指控，实在有欠公允。 

 

  帐委会认为，多个政府部门为配合东亚运而合共动用的约１亿３千万元，应

计算入东亚运的直接成本内。我希望再次解释，举办任何大型国际活动，不单只

是体育活动，主办城市的政府都有责任为该等活动提供支持和后勤服务。特区政

府各个部门按自己的工作范畴，对所负责的日常工作加强服务，并会按实际情况

调动部门资源支持活动的举行，也藉此推广部门的政策和工作。以康乐及文化事

务署为例，康文署每年都有就不同主题举办活动，推广体育文化，２００９年为

市民举办了以东亚运为主题的康乐、文化和小区参与活动，供本地市民和游客分

享，这是适切的。又如香港旅游发展局，则藉着东亚运加强宣传推介香港。这些

事项固然与东亚运有关，但并不超越部门的日常工作范畴。各部门首长有权亦有

责任在可行的情况下灵活调拨资源，以取得最好的效果，或应付一些事前不能准

确预见的工作事项。政府的一贯做法是不把此类开支视为专项活动的直接开支或

成本。 

 

  就帐委会建议日后举办大型活动时，必须把类似这１亿３千万元的部门开支

计算在内，并列入事先提交给财委会的审批预算文件中。若要这样做，对各部门

协同支持做好全港大事的积极性会有甚么影响？会否削弱部门的应变能力？对

未能预见的事情又能否先设定预算提交审批？实际上是否办得到？政府必须审

慎从多方面考虑、研究。 

 

  必须指出，就举办东亚运而言，我们完全无意隐藏任何开支。帐委会意见涉

及的１亿３千万元，全是由政府提供的帐目计算出来的。我们早已透过不同渠道，

包括财委会文件、财委会特别会议答问、管制人员报告和预算草案等，向立法会

汇报。我们在帐委会会议上已表明，原则上同意在提请立法会财委会拨款时，应

列出拨款项目的全部直接成本。这亦已经是政府的一贯做法。 

 

  大家看到，举办东亚运的资源，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市民热心参与是次

盛事，出钱出力。鼓励公众参与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处理好社会人士支持东亚运

的捐款，是我们十分审慎的政策考虑。社会捐款不属于公帑，我们要尊重捐款者

的意愿。 

 

  东亚运公司的最终余款里，有１千万元是清楚来自捐助人。我们认为这笔款

项可用作东亚运的传承项目，在落实前亦经过了适当的程序和充分考虑。传承项

目是国际运动会通行的做法，有关处理不但惠及香港运动员及体育发展，而且符

合举办东亚运的目标，以及社会大众的期望和捐助的原意。 

 



  帐委会则认为这笔１千万元捐款已成为东亚运整体资源的一部分，作为盈余

应交还政府。虽然我们与帐委会在传承项目的资金来源和处理程序有不同的见

解，但我知悉帐委会一样认同推行传承项目以支持香港运动员长远发展的意义。

政府方面只是一心促进香港体育发展，完全无意避开公众和立法会的监察。正如

议员所建议，我们同意日后举办类似的大型活动时，应在提交给财委会的文件及

与主办机构签订的行政协议中，加入处理赞助费和进行传承项目的安排，避免各

方对处理事件的不同理解。 

 

  东亚运公司和各相关政府部门，自筹备至运动会举行期间，一直透过多个工

作小组紧密联系，就不同情况作实时检讨，并制定应变计划和改善措施。运动会

完结后，东亚运公司和相关的政府部门随即进行检讨，集中讨论运作上可汲取的

经验，并完成了报告。民政事务局已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就东亚运动会向立法会民

政事务委员会进行汇报。东亚运公司亦在２０１０年初向体育总会收集了他们总

结裁判、运动员、义工，各项服务（例如餐饮及保安）承办商等对东亚运运作的

意见。我５月在帐委会的聆讯上亦已讲了总结。 

 

  民政事务局会在先前的工作和既有资料的基础上，再综合总结从东亚运汲取

的宝贵经验及良好做法，供日后参考。报告中亦会加入关于东亚运财政部分的检

视。 

 

  国际性大型综合运动会，包括东亚运，它的拥有权是属于相关的国际体育组

织和主办当地的奥委会，我们设立了东亚运公司去负责运动会的营运，而立法会

财委会审议的是公帑的承担。东亚运公司是一家注册公司，每年都按规定提交了

经专业审计的帐目报表，公众可以查阅，帐目一直是清楚的。指东亚运公司帐目

混乱的一切不实之词，都应该矫正。 

 

  东亚运公司的清盘人于今年４月将公司最后三个月（即２０１０年４月至６

月）的财务报表呈交税务局作评税之用。清盘人于６月底已将大部分的余款，即

１千１百万元中的８３０多万元归还库房。我们会继续密切监察余下的清盘工

作。 

 

  东亚运对香港推广体育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我们更加努力推动本地体

育运动的发展。我们策划了新的计划和活动，务求进一步提高社会大众对体育运

动的兴趣。我们会提供更多支持，发掘和培训精英运动员。我们会继续发展体育

设施，以切合市民大众与本地体育总会和运动员的需要。 

 

  东亚运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在日后举办类似的大型体育活动时，政府会将

经验与主办单位分享。政府十分尊重帐委会的监察角色，会仔细研究帐委会的建



议，根据实际情况去落实执行，亦期望议员继续支持香港体育的长远发展。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星期四） 

 


